
工程預算金額追加原因分析表 

工程名稱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信義

線特別預算(工程細部設計及捷運系統工程部分) 

預算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原核定預算 追加後預算 追加金額 追加百分比 

24,867,374,450 27,941,658,268 3,074,283,818  12% 

項目 說明 附件 

追加原因說明 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

(以下簡稱南工處)： 

1.第二次追加減預算追加 410,856,634元

(土建工程追加 368,601,430元、共管工

程追加 42,255,204元)： 

 (1)依據 97年 6月 5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頒布「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

預算工程物價調整款支用要點」及「97

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特別預算地方工程物價調整款支用要

點」辦理。 

(2)依契約所定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之規

定，計算 97年已施作工程應給付廠商

之物價調整金額，並按受補助金額比率

計算受補助部分之物價調整金額。 

2.第三次追加減預算追加 1,013,916,993

元：因各種原物料飆漲（包括鋼筋、鋼板、

混凝土、瀝青等項目）、及下凹庭園等重

大變更設計等因素，故辦理預算追加。 

3.第四次追加減預算追加 308,513,325元：

信義線土建工程預算執行過程因受物價

波動、管線遷移數量增加、配合現場施工

狀況辦理設計修正、配合都審及民意要求

 

 

 

 

 

 

 

 

 

 

 

 

 

 

 

 

 

 

 

 

 

 

 



增加多項設施等因素，原有之預算已確實

不足支應，故辦理預算追加。 

4.第五次追加減預算追加 680,026,459元

(土建工程追加 440,000,000元、共管工

程追加 240,026,459元)：係因捷運整體

完工通車時程，較原預定完工通車時程

晚，另因須陸續辦理零星改善工程、結

算、支付尾款等，原預算不足支應，故辦

理本次追加。 

二、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機電系統工程

處(以下簡稱機工處)： 

1.第三次追加減預算追加 1,494,987,382

元，追減 1,649,367,707元：係配合通

車時程由 100年調整為 101年底，將預

算期程調整以符工程現況。另信義線土

木建築施工費因各式原物料持續飆漲及

下凹庭園等重大變更設計等因素，原編

之土木建築施工費已不足支應，經檢討

後，機電工程工程費法定預算尚有節

餘，辦理追減移為南工處土木建築施工

費。 

2.第四次追加減預算追減 312,000,000

元：係捷運系統土木建築工程因各種原物

料飆漲及下凹庭園等重大變更設計等因

素，原核定預算數已不足支應，經檢討

後，機電工程法定預算因新台幣升值，支

付外幣部分產生節餘，辦理追減移為南工

處捷運系統工程費。 

3.第五次追加減預算追減 440,000,000

元：係土木建築工程因各種原物料飆漲及

下凹庭園等重大變更設計等因素，原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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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已不足支應，經檢討後，機電工程

法定預算尚有節餘，辦理追減移為南工處

捷運系統工程費。 

4.第六次追加減預算同額追加減

255,795,112元：係配合通車時程由 101

年調整為 102年底，將預算期程調整以

符工程現況。 

追加預算核准

過程說明 

一、 南工處： 

1. 第二次追加減預算: 

(1)依契約所定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之規

定，計算 97年已施作工程應給付廠商

之物價調整金額，分次洽交通部申請。 

 (2)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

局)98年 1月 16日函轉交通部同年月

13日、14日來函，信義線物價調整申

請案，業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同

意。 

 (3)依市府 98年 3月 4日及同年月 25日來

函指示：以收支併列方式納入 98年度

追加預算辦理。 

 (4)98年 12月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 

2.第三次追加減預算: 

 (1)本局 99年 3月 3日召開「信義線及松

山線特別預算追加減討論會議」。 

 (2)99年 12月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 

3.第四次追加減預算: 

(1)土建工程追加 308,513,325元，由信義

線「機電工程」預估節餘款支應，簽送

本局局長 101年 3月 23日核定。 

 (2)101年 12月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 

4.第五次追加減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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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土建工程追加 440,000,000元，由信義

線「機電工程」預估節餘款支應，簽送

本局局長 102年 1月 31日核定。 

 (2)共同管道追加 240,026,459元，簽送市

長 102年 4月 18日核定。 

  

(3)102年 12月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 

二、 機工處： 

各權責單位提報需求予會計室彙整，

經處內長官核定後提送捷運局計畫與

預算統合協調小組審議，並依會議結

果提報本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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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原因合理

性-主(會)計

意見 

一、 南工處：依權責單位意見辦理。 

二、 機工處：會計室依權責單位需求提報。 

 

填表人：(姓名/單位/職稱/分機) 

南工處：林淑貞/捷運局南工處土木科/幫工程司/2365-7811轉 256 

機工處：林俊瑩/捷運局機工處計管科/幫工程司/2570-0002轉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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